
鹤冈市
中文（简体字）（简易版）

于2025年（令和7年）12月编制垃圾分类及投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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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垃圾投放规则

塑 料容 器包 装 类

聚酯塑料瓶（PET）

可 燃 垃 圾

玻璃瓶及金属罐

金属及其他类垃圾

荧光灯管及干电池等

废 旧 纸 类

大 件 垃 圾

市政无法处理的垃圾

鹤冈市官方LINE的使用方法

持有生活废弃物收集搬运
许可的公司

鹤冈市环保吉祥物——“小绿”



○请查看垃圾收集日历（可参阅右下方二维码），并在指定日期的规定时间内投放垃圾。

○请将垃圾投放到居住地区指定的地点（垃圾站）。

○请将垃圾按规定分类，并使用鹤冈市规定的“指定垃圾袋”进行投放。

○禁止搬家等情况时，一次性投放大量垃圾。

○公司或商店的垃圾禁止投放到垃圾站。

○有些垃圾不能投放到垃圾站。

※“指定垃圾袋”的颜色是按垃圾的种类而定的。另外，请遵守以下垃圾投放规则。

垃圾 投放规则

桃红

塑料容器包装类（每周收集一次）
○请放入桃红色指定垃圾袋投放。

○“容器包装类”是指装过或包装过商品的材料（外包装），在取出或使用完

商品后不要的外包装。右图为识别标识。

○需取出食物等残留物，简单清洗后沥干水分。

※如果食物等残留物无法去除的话，请放入茶色指定垃圾袋投放。

即使带有 标志，也不能放入桃红色指定垃圾袋的物品

●布丁之类
的塑料杯

●塑料托盘 ●零食之类的
塑料包装袋

●洗发水、洗涤剂
的塑料瓶

●聚酯塑料瓶（PET）
之类的 瓶盖及标签

●水果或葡萄酒瓶
的塑料网套

●塑料购物袋

●药品包装板●发泡塑料之类
的缓冲材料

×干燥剂、保冷剂
※请放入茶色指定垃圾袋

×医疗用品
※请交还给医院或药店
※没有危险的物品请放入茶色指定垃圾袋

●鸡蛋之类的
塑料包装盒

×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等的容器
※请装入茶色指定垃圾袋

１

请勿使用
非指定垃圾袋

垃圾袋袋口需系紧 请勿将两个以上的
垃圾袋重叠使用

不能用别的
绳子绑袋口

请勿将垃圾放入塑料购物袋等后，
再放入桃红色、黄色、绿色、蓝色

“指定垃圾袋”内投放



黄

聚酯塑料瓶(PET）（每周收集一次）

○请将瓶盖和标签去掉后，放入黄色指定垃圾袋投放。

○请简单清洗并沥干水分，瓶内勿放入其他物品。

○如有不确定是否可以放入黄色指定垃圾袋中的塑料瓶，可根据瓶上是否

有 标识来判断。

可燃垃圾（每周收集两次）
○请装入茶色指定垃圾袋投放。

●厨余垃圾
需沥干水分

●纸屑等 ●落叶、杂草
需晾干

●贝壳类

●木质垃圾 ●橡胶制品类垃圾
软管需剪至1米以下

●塑料制品类垃圾
光盘、保鲜盒、脸盆、牙刷等
※容器包装类请放入桃红色指定垃圾袋

●衣服 ●包 ●鞋 ●钱包及各类收纳盒、壳、夹子
需清空里面的物品

●食用油
需使用凝固剂固化

●火柴、烟花
需用水弄湿

●干燥剂、
保冷剂

●纸尿裤、宠物砂 ●口罩、检测包
清除污物后，装入塑料袋后
再放入指定垃圾袋

需装入塑料袋后
再放入指定垃圾袋

无需使用茶色指定垃圾袋也可投放的垃圾

●木材、木块、扫帚
●庭院树枝、花束

长度和粗细的要求如下：
＊ 长度在60cm以内
＊ 粗细在10cm以内
＊ 捆扎成捆投放时直径在30cm以内

●草席、竹帘、浴室用防滑垫

长度和粗细的要求如下：
＊ 长度在90cm以内
＊ 卷起来投放时直径在10cm以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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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玻璃瓶及金属罐（每两周收集一次）

○请放入绿色指定垃圾袋投放。

○请简单清洗并沥干水分，勿将其他物品放入瓶、罐中。

○请将金属盖放入蓝色指定垃圾袋，塑料盖放入桃红色指定垃圾袋。

●饮料瓶 ●调味料玻璃瓶 ●化妆品玻璃瓶●装食品的玻璃瓶

●饮料空罐 ●食品空罐

即使是破裂的玻璃瓶，仍可放入绿色指定垃圾袋中投放

无法清洗干净的
玻璃瓶请放入
蓝色指定垃圾袋

带有 标识的空罐类
请放入绿色指定垃圾袋

×无标识的空罐
和空盒类

×喷雾式空罐

※与荧光灯管、
干电池等一起投放

蓝

金属及其他类垃圾（每两周收集一次）

○请放入蓝色指定垃圾袋投放。

●金属材料类垃圾 ●附带有金属的垃圾

※衣服、包和鞋子则放入
茶色指定垃圾袋

● 标识的罐类

※ 带有 标识的

罐类需放入绿色指定垃圾袋

●玻璃制品垃圾 ●陶瓷垃圾●白炽灯、
LED灯泡

●电动产品
●电池等可拆卸的内置电池类产品
※电线需剪短至1米以内
※取出的电池与荧光灯管、干电池类等

一起投放

伞的投放方法

○为防止散开，每把伞都需用绳子捆绑固定。

○不需放入袋子里，可直接投放到垃圾站。

刀具或碎裂的玻璃制品的投放方法

○为了安全，请将这类垃圾用纸包好，

并在蓝色指定垃圾袋上标明内容物后投放。 菜刀

３

※需放入蓝色指定垃圾袋



荧光灯管及干电池等（每月收集一次）
○请按以下类别分类，并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投放。

●荧光灯管
将其放入购入时的包装盒内投放，
若无包装盒或灯管破裂，请用旧报纸等
纸类包裹后再投放。

●电池类（※1）、电池等无法取出或难以取出的内
置电池类电器产品（不超过30cm）（※2）

※1
请将电池全部用尽后，尽可能用透明胶带等将
电极包好使其绝缘，再装入 内投放。

出现液体泄漏、膨胀的电池，有起火的危险，
处理方法请咨询市政府环境政策科。

※2
请将电池全部用尽后，放入 中投放。

※ 可以取出电池的电器产品
・电 池 类 → 按荧光灯管及干电池等处理
・电器产品本体 → 归类于“金属类及其他垃圾”

※ 超过30cm的 → 按大型垃圾处理

●喷雾瓶、压缩煤气罐
●打火机
请务必用尽，放入 中投放。

○请按以下类别（※1）分类整理后，在居住地街道的资源垃圾集体回收时进行投放，或者直接

送往 鹤冈市垃圾焚烧设施《つるおかエコファイア》（※2）处理。

○也可委托持有生活废弃物收集搬运许可的公司（参照第7页）进行收集（需付费）。

○不可使用“捆包胶带”等胶带类捆绑，并请去除掉塑料封面、杂志附录等所有纸类以外的物品。

※1.按类别分类整理

※2.鹤冈市垃圾焚烧设施《つるおかエコファイア》概况

●地 址：鹤冈市宝田三丁目13番6号

●受 理 日 ：（1）星期一至星期五

（2）部分节假日等（可参考本市官方网页）

（3）每月第二个星期六

●受理时间：上记（1）与（2）8:30-11:50  13:00-17:00

上记（3） 8:30-11:50

●处理费用：废旧纸类不收费（可燃垃圾、被褥类每10公斤需支付120日元处理费）

●其 他：废旧纸类以外的可燃垃圾、被褥类也可送往该设施，但运送、装卸需自行处理。

●报纸
用纸绳等 捆绑

●杂 志
书籍、漫画、周刊杂志、
教科书及商品目录等

●瓦楞纸板
断面有波纹的纸板，
建议使用纸绳捆绑

●饮料用包装盒
需冲洗后展开晾干

●各种纸张
装入纸袋内即可投放，
可参阅右侧二维码

つるおかエコファイア

废旧纸类（报纸、杂志、瓦楞纸板等）

４



○大件垃圾是指其大小无法放入指定垃圾袋的耐用消费品等大型物品。

○大件垃圾不得投放到各街道的垃圾站，请运送到鹤冈市资源回收再利用设施《くるりん館 》 （ ※ ）

或委托持有生活废弃物收集搬运许可的公司处理（需付费）。

○房屋拆除或装修过程中拆卸的门、和式房间里的隔扇等属于工业废弃物，不能运送到市资源回收再

利用设施《くるりん館》进行处理。

※ 鹤冈市资源回收再利用设施《くるりん館》的概况

●地 址：鹤冈市水沢字水京68番地1

●受 理 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周六、周日、节假日除外）

●受理时间：9:00-11:50 13:00-16:30  

●处理费用：因大件垃圾的种类而异，请参阅右侧二维码。

（除可燃垃圾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垃圾，每10公斤收费120日元）

●其 他：除大件垃圾以外，还可回收不包括可燃垃圾的其他类型的垃圾

但运送、装卸需自行处理。

大 件 垃 圾

くるりん館

○以下物品严禁投放到垃圾站，因为它可能导致作业人员受伤或垃圾处理设备出现故障。

○也不能将其搬运至鹤冈市垃圾焚烧设施《つるおかエコファイア》与

鹤冈市资源回收再利用设施《くるりん館》。

●含有害物质的物品及具有危险性的物品

・农药及药品类 ・车辆等使用的蓄电池 ・液化石油气罐 ・火药 ・废油

・涂料 ・医疗废弃物（带有传染性的物品、注射器等锐利的物品）

・使用氟利昂的制品 等

请委托销售商、废弃物处理业者或持有生活废弃物收集搬运许可的公司处理。

●可能引起垃圾处理出现障碍的物品

・直径超过10㎝、长度超过60㎝的枝干类或木材等 ・玻璃钢（FRP）制品 ・金属管

・弹簧或带有弹簧的制品（床垫等） ・保龄球

・无法装入茶色指定垃圾袋的微珠软垫 ・钢琴 ・大型保险柜及耐火保险柜

・农机具 ・焚烧炉 等

请委托销售商、废弃物处理业者或持有生活废弃物收集搬运许可的公司处理。

市政无法处理的垃圾

５



●拆除建筑物时产生的垃圾

・混凝土块、砖块、墙体材料、住宅设备等

请委托有生活废弃物收集搬运许可的公司处理。

●天然物质

・天然岩石及土、砂、砾石等

请将其搬回自家的庭院等处。

●灭火器

①可委托特定窗口回收。 （参阅右侧二维码）

・需支付“回收再利用贴纸费”（可在特定窗口购买）及“收集搬运费”。

②可将灭火器送至指定回收地点。（参阅右侧二维码）

・需支付“回收再利用贴纸费” ，请事先确认该回收地点是否受理相关业务。

③可通过“邮政包裹（ゆうパック）”办理委托回收。

・请拨打“邮政包裹（ゆうパック）”专用客服电话（0120-822-306）委托办理。

●电脑的显像管显示器

请委托销售店进行处理，或咨询一般社团法人电脑３R推进协会。

电话号码：03-5282-7685

※电脑的液晶显示器，垃圾焚烧设施可以免费回收

（但仅限于与电脑成套的情况，单独的液晶显示器不予回收）。

●《家电资源回收法》规定的可回收家电种类

・空调 ・冰箱及冷冻柜 ・洗衣机及衣物烘干机

・电视机（机型包括：显像管、液晶、等离子、有机发光二极管）

①可委托将要购买新家电（用以更换家中的旧家电）的商店、或者旧家电

当初购买时的商店进行回收处理。

※ 请将回收再利用处理费和收集运输费支付给被委托的商店。

②可自行将废旧电器送至指定回收地点

・指定回收地点：東北三八五流通㈱ 酒田搬迁服务中心

地 址： 酒田市広栄町一丁目２-１

电话号码： 0234-31-3851

・需记下废旧家电的制造厂家和尺寸，并在邮局购买家电回收券。

・电视机还需记下屏幕尺寸（英寸），冰箱和冷冻柜则需记下容积(升)。

・请将家电回收券和需处理的家电一并送至指定回收地点。

③可委托持有生活废弃物收集搬运许可的公司中具有家电处理资格的公司进行回收。

※请将回收再利用处理费和收集运输费支付给有许可的公司。

请勿利用无许可的废品回收业者。

６



持有生活废弃物收集搬运许可的公司

【联系方式】鹤冈市市民部环境政策科

邮编：997-0011 地址：鹤冈市宝田三丁目13‐６

TEL ：22-2848 FAX ：22-2879

Mail：kankyo@city.tsuruoka.yamagata.jp

公司名称 所在地
电话号码
（0235-）

大件
垃圾

家电 公司名称 所在地
电话号码
（0235-）

大件
垃圾

家电

㈲朝日環境衛生
（朝日环境卫生）

越中山 53-2811 ● ㈱庄交コーポレーション
（庄交公司）

日和田町 25-1380 ● ●

ウィズ環境㈱
（WITH环境）

西目 35-3569 ● ● 庄内環境整備㈱
（庄内环境整备）

茅原町 22-0496 ●

㈲大滝商店
（大泷商店）

白山 22-1889 ● ● 東北イートップ㈱
（东北E·TOP）

藤浪四丁目 64-5785 ● ●

㈲大渕商店
（大渊商店）

安丹 24-0555 ● ● ㈲ハイロード
（HIGHLOAD）

羽黒町赤川 62-4747 ●

㈱環境管理センター
（环境管理中心）

宝田三丁目 25-0801 ● ● ㈱エコー
（ECHO）

酒田市
0234-
35-1707

●

㈱管理システム（アー
ル・イー・シー）
（管理系统R·E·C）

たらのき代
（楤木代） 57-3225 ● ●

㈱エルデック
（ERDEC）

酒田市
0234-
34-3355

● ●

㈱今野運輸
（今野运输）

酒田市
0234-
31-3488

●

垃圾分类及投放方法指南

●汽车及汽车配件

请委托销售商或废车处理业者处理。

●摩托车

请向公益财团法人汽车回收促进中心咨询。

联系电话： 050-3000-0727    

●因经营活动而产生的工业废弃物

请委托持有工业废弃物处理许可的业者进行处理。

咨询电话： 山形县庄内综合支厅环境科（0235-66-2111）

※经营活动也包括个人经营的商店、农业及渔业等。

垃圾分类时如有不明之处，请使用本市官方LINE查询
１．打开本市官方LINE ２．选择“生活信息” ３．选择“垃圾”

４．选择“垃圾分类查询聊天机器人”５．输入需查询的垃圾名，点击发送键

７


